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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市有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 95年 4月 24日基府財產壹字第 0950045211號函頒 

中華民國100年5月12日基府財產壹字第100015682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5年3月19日基府財產壹字第1150210086號函修正第1至第10點；新增第5至11、14、19點；刪除第11至13

點 

一、 基隆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積極處理被占用之市有不動產，並向占用人追

討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以維護市有財產權益，並促進土地合理利用，特

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占用：指無權占有市有不動產。 

 (二)騰空返還：指占用人將占用之地上物拆除、移除廢棄物，並繳清水、電及

稅捐等費用後點交管理機關。 

(三)管理機關：指市有不動產之使用機關或計畫用途之業務主管機關。 

三、 市有不動產被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以下簡稱機關)因公務

或公共需要占用者，管理機關應通知占用機關依規定辦理撥用；占用機關不

配合辦理撥用或不合於撥用規定者，應騰空返還。 

占用機關不依前項規定辦理者，應協調其主管機關督促辦理，或循司法途徑

訴請排除。 

四、 市有不動產被占用，除被機關占用依前點規定辦理外，管理機關得採行下列

方式處理： 

  （一）協調騰空返還。 

  （二）通報違章建築主管機關查處。 

  （三）輔導合法使用。 

  （四）以民事訴訟方式處理。 

  （五）依刑法相關規定處理。 

  （六）其他情形特殊經本府專案核准之適當方式處理。 

五、 依前點第一款協調騰空返還時，協調過程應逐次作成紀錄，並得輔導占用人

依第十二點規定繳納使用補償金或依第十五點規定申請分期繳納使用補償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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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四點第二款所定通報違章建築主管機關查處，指市有不動產遭施工中、新

建造、拆除重建或其他類似情事者，管理機關應通知占用人限期拆除，並通

報違章建築主管機關。 

七、 第四點第三款所定輔導合法使用方式如下： 

(一) 被占用之市有非公用不動產，符合市有財產管理相關逕予出租規定時，

得輔導承租。 

(二) 協調以共有物分割、分管等其他方式輔導合法使用。 

八、 第四點第四款所定以民事訴訟方式處理，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管理機關得向

法院訴請拆屋還地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一) 追繳使用補償金經聲請核發支付命令後，未獲清償。 

(二) 被占用之市有不動產依規定收回後，遭原占用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或

同戶設籍之人再次占用。 

(三) 占用人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申請測量或登記時，管理機關應即向法院訴

請拆屋還地及請求確認其地上權登記請求權不存在，並向地政機關依法

提出異議。 

(四) 占用情形影響治安、公共安全、消防、交通、衛生、水土保持或環境保

護等法規規定。 

(五) 因配合政策需要或具其他重大事由。 

訴訟終結前，得衡量訴訟成本、效益及保障本府權益，與占用人成立訴訟上

之調（和）解。 

九、 第四點第五款所定依刑法相關規定處理，指占用人占用情形嚴重或未能依管

理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配合改善者，得依刑法相關規定移請警察機

關偵辦或逕向檢察機關提出告訴。 

十、 第四點第六款所定其他情形特殊經本府專案核准之適當方式處理，指占用之

發生有不可完全歸責於占用人之因素，經依相關事實及背景等綜合評估，按

第四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無法處理者，得專案簽報本府處理方案。 

十一、 被占用之市有不動產，除依第三點、第四點規定處理外，管理機關應將占

用情形列管，並定期追蹤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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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第四點所定騰空返還之期限由管理機關斟酌實際情形決定。但最

長以六個月為限。 

十二、 市有不動產被占用，管理機關應依民法不當得利規定，向占用人收取自通

知日前一個月末日，往前追溯五年之使用補償金；占用期間未逾五年者，

依實際占用期間計收。 

占用騰空返還或取得合法使用權利前，管理機關應自通知日當月一日起，

追收使用期間補償金；使用補償金不得事先收取或允許占用人預先繳納。 

管理機關不得以任何文件表示同意占用人以有償或無償方式，使用所占用

之市有不動產。 

使用補償金依下列規定計收： 

  (一)土地，按占用年度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地價調整時，並隨同

調整。 

(二)建築物，按占用年度核定房屋課稅現值年息百分之十計收。 

十三、 前點第二項所定使用補償金，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分兩期，由管理機關掣發

使用補償金繳款書，掛號郵寄占用人向指定公庫繳納。 

占用人未於限繳期限內繳納使用補償金者，應請求其支付自繳納期限屆滿次

日起至實際繳交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免收遲延利息： 

(一) 未經聲請法院發給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而占用人已一次繳清或申請

分期繳納使用補償金者。 

(二) 占用人依法辦理承租、承購或取得合法使用權者。 

十四、 被占用之市有不動產，除占用人騰空返還占用不動產後再度占用外，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得減免占用人積欠之使用補償金： 

(一) 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及使用補償金前，占用人於通知之限期內騰空返還

占用不動產者，得免收積欠之使用補償金。 

(二) 請求排除占用及使用補償金訴訟，一審判決前，占用人自行騰空返還

占用不動產，得減收百分之五十積欠之使用補償金。 

前項得減免之使用補償金，不含已取得強制執行名義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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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占用人因經濟困難，無能力一次繳清使用補償金者，得依下列分期方式，

申請以每月一期分期繳納。 

(一) 積欠金額未達新臺幣(以下同)五萬元，得分十二期以下。 

(二) 積欠金額五萬元以上，未達十萬元，得分二十四期以下。 

(三) 積欠金額十萬元以上，未達二十萬元，得分三十六期以下。 

(四) 積欠金額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得分五十四期以下。 

(五) 積欠金額一百萬元以上，得分六十期以下。 

占用人申請分期繳納之期數，非屬前項規定者，應檢具足資證明經濟困難

致無法依前項規定分期繳納之相關證明文件，由管理機關專案簽報本府核

准後辦理。 

分期繳納之使用補償金，有任一期未如期繳納，視為全部到期，並就遲延

部分自原到期日起至實際繳交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遲延利息。 

十六、 占用人積欠使用補償金，管理機關應以電話聯絡或明信片催繳，占用人逾

繳款期限仍未繳納，派員至現場訪談，協調一次繳清或分期繳納。 

占用人無法依前項規定催繳或催繳後仍未繳納者，應以書面掛號催告限期

繳納。 

使用補償金依前二項規定催繳後，仍未繳納者，管理機關應依下列方式處

理： 

(一) 自通知日前一個月末日，往前追溯五年之使用補償金，應至遲於通知

日起六個月內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請求支付。 

(二) 前款以外之使用補償金積欠逾十萬元或期間達三年者，應向法院聲請

支付命令或依法起訴請求支付。 

十七、 市有不動產被占用案件，經簽報核准依法提起訴訟者，應委任律師代理訴

訟。但依不當得利請求支付使用補償金事件，其訴訟標的金額未達二十萬

元者，得依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簽請委任管理機關所屬人

員代理訴訟。 

管理機關接獲法院裁判書或調(和)解筆錄後，應檢陳裁判書或調(和)解筆

錄及敘明處理方式，簽報機關首長核裁。 

法院確定判決、調(和)解筆錄或支付命令，載明占用人應履行一定義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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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機關應於接獲法院確定判決、調(和)解筆錄或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之

日起一個月內，通知占用人限期履行。 

十八、 占用人未依前點第三項所定限期內履行義務者，應依法聲請強制執行。 

聲請金錢請求權之強制執行者，其作業流程如下： 

(一) 檢附歷審判決、判決確定證明書、調(和)解筆錄或支付命令確定證明

書正本，向財政部北區國稅局(以下簡稱國稅局)或稅務機關申請提供

占用人財產、所得資料。 

(二) 占用人有財產、所得可供強制執行者，應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委任律師或依法委任管理機關所屬人員代理聲請強制執行。 

(三) 占用人現無財產、所得可供強制執行者，應依法向法院聲請發給債權

憑證。 

十九、 管理機關收到債權憑證時，應檢查憑證內各欄記載有無錯誤或不符，如有

錯誤或不符者，應聲請法院更正；記載正確之債權應影印一份併同相關資

料歸檔，正本移請債權憑證管理人員依規定保管。 

債權憑證管理人員收到債權憑證時，應按時效期間屆滿先後順序排列，列

冊管理；債權時效屆滿前六個月，管理機關應依法聲請法院換發債權憑證。 

債權憑證應每年清理一次，並向國稅局或稅務機關申請提供財產、所得資

料；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所得者，應再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 

管理機關應將債權憑證每次辦理情形，連同相關資料裝訂成冊，備供查

核；已清償之債權憑證另行抽出裝訂成冊歸檔。 

 


